
  
20, AVENUE APPIA – CH-1211 GENEVA 27 – SWITZERLAND – TEL CENTRAL +41 22 791 2111 – FAX CENTRAL +41 22 791 3111 – WWW.WHO.INT 

… 内附: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f.: C.L.26.2026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向各会员国致意，并谨提及关于全球卫生架构改革和联

合国 80 周年倡议的 WHA79(20)号决定（2026 年）、文件 A79/24 及其关于同一主题的附

件。 

WHA79(20)号决定包括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根据文件 A79/24 建立建议的支持全球卫

生架构改革的联合进程。遵循这一决定，请世卫组织总干事建立一个工作队，其中 14 名

成员将为世卫组织会员国代表，世卫组织每个区域两名，并有两名从不同区域选出的联

合主席。联合主席将包括一名发展中国家代表和一名发达国家代表。 

为符合上述要求，世卫组织请有意向的会员国于 2026 年 7 月 15 日前向各自所在区域

的区域主任提名人选作为世卫组织会员国代表加入工作队。所附职权范围概述工作队成

员（包括会员国代表）的资格要求和遴选程序，以及工作队的宗旨和目标、职能与可交

付成果及拟议工作方法。 

如需进一步说明，请发送电子邮件至世卫组织秘书处：HQGBSDirectorsOffice@who.

int。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借此机会重申对各会员国的最崇高敬意。 

 2026 年 6 月 22 日于日内瓦 

http://www.who.int/
mailto:HQGBSDirectorsOffice@who.int
mailto:HQGBSDirectorsOffice@wh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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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卫生架构改革问题联合工作队 

职权范围 

2026年 6月 18日 

1. 背景 

尽管当前的全球卫生架构为改善健康与福祉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但世界已在诸多

方面，包括国家卫生主权、国家及区域能力、疾病负担与健康风险（包括人道主义相

关风险）、科学、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以及筹资环境等方面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

的全球卫生架构错综复杂，存在权力失衡、碎片化和重复重叠等问题，这限制了国家

自主权和影响力，导致效率低下，并引发了关于全球卫生架构改革的多种观点、对话

和倡议。 

2026 年 5 月，第七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建立了一个由会员国主导并由世卫组织主

持的为期一年的全球卫生架构改革联合进程。来自联合国相关实体和全球卫生倡议、

世界银行和区域卫生组织的代表将参与该进程的工作，并将与民间社会及利益攸关方

进行磋商。联合进程的目标是支持将全球卫生架构转变为更加以国家为主导、更加协

调一致和更具包容性的生态系统，以便更有效、更高效地响应国家和社区的具体和共

同需求，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卫生挑战。 

2. 宗旨和目标 

全球卫生架构改革问题联合工作队（下称“工作队”）的宗旨是制定备选方案、

建议，并在其最终报告中提出可能的实施路线图，供世卫组织和伙伴组织的理事机构

审议。工作队本身并非决策机构。各项备选方案和建议应符合联合进程的三项目标，

具体如下： 

(1) 职能、职权与能力——使全球卫生架构行为者的职权和能力与全球卫生职能

更加一致，并加强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协调。 

(2) 协调与决策——加强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合作、问责与一致性。 

(3) 筹资——调整筹资以促进国家自力更生，并确保为基本区域职能1和和全球 

共卫生产品提供可持续和可预测的支持。 

 

1 包括但不限于：区域政策协调和治理、区域疾病监测和卫生安全、跨界威胁、技术支持和

快速增援能力、集中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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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范围将覆盖全球，包含所有基本全球卫生职能2和涉及及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涉

并涵盖当前和未来的 共卫生优先事项。 

3. 职能和可交付成果 

在履行其职权时，工作队将： 

• 制定工作计划并最终确定其工作方法，遵循卫生大会文件 A79/24附件“支持

全球卫生架构改革的联合进程提案”（“联合进程提案”）中商定的原则，

同时确保具备灵活性，能够高效地从磋商和分析过渡到可执行的建议。 

• 为支持实现目标制定具体产出，包括： 

– 梳理：(i)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基本全球卫生架构职能涉(ii)全球卫生

架构主要行为者的职权和能力涉(iii)全球卫生架构治理与合作机制涉以及

(iv)全球卫生架构各级资金流向涉并 

– 提出备选方案，以便：(i)解决职能上的重叠与缺口涉(ii)在各级别内部和

之间加强协调与决策涉(iii)改善对国家计划、援助转型以及主要区域和全

球职能的财政支持。 

• 根据联合进程的目标，与世卫组织会员国就制定全球卫生架构改革的可能备

选方案和建议每月进行磋商，并通过提交书面意见和在磋商会议之间收集反

馈等方式，确保会员国的观点持续为工作队的工作提供参考。工作队还将每

两个月与世卫组织民间社会委员会和世卫组织青年理事会举行会议，并至少

每季度与更广泛的利益攸关方群体开展交流（详见联合进程提案）。 

• 酌情与工作队伙伴组织的理事机构和领导层以及工作队认为合适的其他相关

实体举行简报会或磋商会，以便协助为联合进程的三项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

备选方案，并促进为每项目标制定具体建议。 

• 编写两份报告，包括一份中期报告（定于2026年11月完成）和一份将于2027

年 4 月完成并提交第八十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最终报告。中期报告将包含针对

三项目标分别提出的备选方案，供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和各伙伴组织的理事

机构审议。最终报告的内容将包括针对每项目标的具体建议和拟议的实施路

线图。该报告将在与所有会员国讨论之后，于卫生大会召开前提交给各伙伴

组织的理事机构。 

 

2 制定规范、技术指导文件和标准涉数据、监测和知识涉监测和卫生安全涉产品创新和获

取涉卫生发展合作（包括加强卫生系统）涉和人道主义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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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员组成和遴选 

该工作队将由世卫组织总干事于 2026年 7月 31日前成立。工作队最多由 25名成

员组成，其中包括由世卫组织会员国提名的 14名国家代表（世卫组织每个区域 2名3以

及 2名联合主席）。此外，世卫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抗击

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大流行基金、

国际药品采购机制和世界银行将各有 1 名代表涉区域卫生组织有 1 名代表。另经工作

队协商一致，可额外邀请一名联合国实体代表。 

将邀请世卫组织各区域集团、联合国实体、全球卫生倡议、世界银行和区域卫生

组织4在 2026年 7月 15日前提交提名。 

工作队成员的资格要求 

工作队的总体标准包括：在地域代表性、性别、机构视角和国家背景方面实现平

衡，应包括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以及脆弱的环境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成员的个人标准包括：在卫生领域拥有高层领导经验涉具备与全球卫生架构改革

有关的丰富专业知识涉能够为战略和系统层面的分析作出贡献涉具有参与多边进程和

建立共识的经验涉致力于 平和国家自主权涉以及坚持独立性和诚信，能够维护联合

进程的利益与目标。 

附件中列举了与这些特质相符的经验和技能示例。所有成员必须能够在长达 12个

月的时间内投入大量时间参加工作队的线下和线上会议。所有提名人选将按照世卫组

织标准程序接受潜在利益冲突评估。工作队成员获得任命后将参考其国家、区域和/或

机构视角，为联合进程的集体利益服务。 

成员遴选 

世卫组织总部将协助整个遴选过程，包括在 2026年 7月 15日之前征集提名和最终

确定成员组成，保证工作队在总体标准方面全面实现平衡，特别是在性别、地域和背

景方面达到平衡。总干事将于 2026年 7月 31日之前任命工作队成员。 

世卫组织各区域办事处将支持各自区域集团的遴选工作，根据上述个人标准以及

本文件附件中的进一步详细说明，接收会员国的提名。各区域办事处将在与其会员国

和世卫组织总部协商的基础上，并为确保工作队在总体标准方面实现全面平衡，协助

 

3 根据世卫组织会员国在关于联合进程设计工作的磋商过程中的决定和共识。  

4 区域卫生组织被定义为一个既定的多国机构，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协调、支持和改善整个

区域的健康结果和卫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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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定一份包含 3名国家代表的名单，其中前 2名将成为工作队成员涉第 3名代表仅

在该组另一名成员被提名为联合主席的情况下方可成为成员。 

世卫组织总部将支持区域卫生组织代表的遴选工作，包括征集提名并根据上述工

作队成员的个人和总体标准，以及对能否反映不同地理区域观点的考量，最终确定人

选。 

世卫组织总干事将邀请工作队中的每个主要卫生行为者根据世界卫生大会WHA79

(20)号决定（2026年）以及上述时间表和标准各提名 1名代表。 

联合主席的遴选 

联合主席将由 12名国家代表选出，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一名来自发达国家各，

并应分属两个不同区域。联合主席将拥有领导复杂多边进程的经验涉了解全球卫生治

理工作涉能够在不同的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共识涉具备卓越的引导和沟通能力涉并展

现出 正、诚信和包容的领导能力。 

工作队成立后两周内，总干事将召集 12名国家代表举行会议，遴选联合主席。 

5. 工作方法 

工作队将至少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其中部分会议预计将以面对面形式举行，但前

提是有足够的资源，能够根据需要支持最低收入国家的成员参会。工作会议预计持续

2-3天。如需要，将召开额外会议。 

工作队的工作语言为英语。会员国磋商会议将尽可能以世卫组织所有正式语言进

行涉工作队的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均将以世卫组织所有正式语言发布。 

在制定其可交付成果、备选方案和建议时，工作队将尽可能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证

据和分析，尤其要借鉴近期和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的成果。工作队可以根据需要委托

开展额外分析。工作队可以选择设立有时限的工作小组或其他安排，以支持实现联合

进程的每个具体目标。此类安排可包括利用伙伴关系和专家，特别是来自民间社会，

不属于工作队成员的专家。 

工作队将与正在进行的相关倡议合作，包括联合国 80周年倡议、卢萨卡议程、阿

克拉重置倡议全球卫生架构和治理改革高级别小组、非洲全球卫生架构改革问题高级

别部长级委员会以及重塑卫生架构民间社会组织（HEAR CSO）。 

工作队将在协商一致基础上运作涉如果无法达成协商一致，将提出得到大多数国

家代表支持的建议，并记录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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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酌情根据世卫组织《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和各参与组织适用的交往框

架，组织利益攸关方磋商会议。 

工作队将由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供支持，该秘书处在联合主席指导下开展工作，提

供协调和后勤支持、整合各方意见、编写文件、起草产出、根据需要委托开展额外分

析，并促进信息共享和利益攸关方参与5。 

6. 期限和时间表 

工作队将于 2026年 7月 31日前设立，并按照联合进程提案附录中概述的阶段以及

工作队自己制定的工作计划运作至 2027年 5月。  

 

5 将单独建立一个不同的机制，以协调世卫组织三个层级的内部工作和贡献，从而支持联合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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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作队成员的资格要求——个人标准 

以下示例旨在说明联合进程工作队潜在成员在各项主要特质方面所需的经验、能

力和技能的预期水平和性质： 

• 卫生领域高层领导经验：体现在以下一个或多个领域或相关领域：国家卫生

治理、卫生政策制定和卫生系统强化涉国际卫生合作涉多边组织涉卫生发展

筹资涉全球卫生伙伴关系和倡议。 

• 与全球卫生架构改革相关的专业知识：表现为理解全球卫生职能，并在以下

一个或多个领域/相关领域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全球卫生治理涉卫生筹资

与发展援助涉卫生安全涉卫生系统强化涉卫生外交涉机构改革与组织效能。 

• 战略和系统思维：证明有能力分析复杂的机构安排涉有能力理解各组织和治

理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涉有能力确定可行的改革方案涉有能力平衡技术、政

治和运作方面的考量。 

• 多边合作和建立共识的经验：证明在政府间合作与谈判涉国际组织理事机构涉

多利益攸关方进程涉以及推动多元群体之间建立共识方面具备成功的经验。 

• 致力于国家自主权和公平：证明理解国家视角和优先事项涉理解对 平和包

容的考虑涉理解对低资源环境的考量涉理解可持续和本地主导的卫生发展方

法。 

• 独立性和诚信：能够为促进联合进程的目标采取行动涉能够披露实际、潜在

或据认为存在的利益冲突涉能够遵守世卫组织适用的道德和诚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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